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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本次会议书面通知，于2020年5月14日

以本人签收或邮件方式发出。2020年5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举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

三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文件送公司监事会及监事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9人同意、无反对和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议

案）》。 该通知于本公告同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名称为《中嘉博创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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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

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决议通过提

请召开。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2:30开始；

2、通过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系统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1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11日上午9:30至11:30， 当日下午

13:00至15:00。

(五)�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5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5号曙光大厦C座一楼嘉华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5、《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非表决事项）。

上述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二)�提案内容的披露时间、披露媒体和公告名称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内容已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 公告名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2019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及《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

4.00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传真、信函方式，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6月9日、10日（上午9:00—11:00，下午3:00—5:00）,共两天；

3、登记地点：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27层2704室）；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法人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现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委托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束海峰、张海英

联系电话：0335-3280602

传真号码：0335-3023349

电子邮箱：zhanghaiying@zjbctech.com

邮 编：066000

地 址：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27层2704室。

6、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其受托代理人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见本通知下列附件1。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89” ，投票简称为“中嘉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需逐项表决

的一级提案投票视为对其下各级子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6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下列权限：

1、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选项（填写“是” 或“否” ）：；

2、对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授权（按会议提案在下列“同意” 、“反对” 、“弃权” 选项中选择

一项划“√” ，每项提案限划一次）: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

4.00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委托书复印有效）

股票代码：

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2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2020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滨海二路一号雄韬科技园公司锂电大楼五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华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7人，共计代表股份163,463,571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46.6888％。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62,906,197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46.5296%％。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

表股份份557,37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592％。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人，代表股份840,22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400％。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7、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8、审议通过《关于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1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3,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78％；反

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3％；弃权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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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0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金山大道618号橘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技园22栋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股份272,271,9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6794％。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87,504,3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14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92人，代表股份84,767,5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53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表股份116,820,0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0281％。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2,052,4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9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92人，代表股份84,767,5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5329％。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韩叙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奕豪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193,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反对7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741,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5％；反对7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7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2,205,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53,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8％；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2,189,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反对8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37,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3％；反对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0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2,201,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3％；反对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5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50,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2,190,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1％；反对6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57％；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38,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3％；反对6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98％；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65,904,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12％；反对6,367,89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452,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490％；反对6,367,89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1,506,3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88％；反对765,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8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054,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46％；反对76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5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2020年信贷使用及票据质押计划安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1,966,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9％；反对30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514,9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8％；反对3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2019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2,205,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53,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8％；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64,182,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0290％；反对8,089,20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7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730,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755％；反对8,089,206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72,205,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53,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8％；反对6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韩叙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

师认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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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时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

11:30和13:00～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庆科技园兴春路23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铁成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如下：

股东人数

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现场投票 7 114,252,925 34.106165

网络投票 9 196,700 0.058718

合计 16 114,449,625 34.164883

其中：中小投资者 14 9,374,266 2.798355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2、公司部分董事及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10项提案，其中提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提案为普通决议案。

公司对提案6、提案8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提案1、《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提案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提案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提案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提案5、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提案6、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9,374,266 9,373,766 99.99467 500 0.00533 0 0.00000

提案7、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提案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96,200 99.74581 500 0.25419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49,

125

99.99956 500 0.00044 0 0.00000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9,374,266 9,373,766 99.99467 500 0.00533 0 0.00000

提案9、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171,300 87.08693 25,400 12.91307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424,

225

99.97781 25,400 0.02219 0 0.00000

提案10、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股份

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现场投票

114,252,

925

114,252,

925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196,700 97,400 49.51703 99,300 50.48297 0 0.00000

合计

114,449,

625

114,350,

325

99.91324 99,300 0.08676 0 0.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马继辉律师、陈海东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其他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文君先生、苑德军先生、浦军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19

年度述职报告。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20-045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0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79号华数数字电视产业园A座209。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一种方

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 或“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名，代表股份937,070,53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5.37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48,820,7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2660%；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88,249,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102%。

就公司所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单独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6,896,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6%；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4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6,896,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6%；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4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6,896,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6%；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4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6,129,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6%；反对941,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9,

646,0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398%；反对94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860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36,896,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6%；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4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36,896,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6%；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4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6,896,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6%；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4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申请银行总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6,895,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49%；反对1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5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371,1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4%；反对174,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0,

371,1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4%；反对17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发展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6,895,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7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0,

412,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49%；反对17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45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崇华、张声；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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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05月20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0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05月2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05月20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郫都区现代工业港港北六路85号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永忠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现场参会 8 133,432,750 31.0164%

网络参会 6 1,334,500 0.3102％

合计 14 134,767,250 31.32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3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10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606,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3734%。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8％；反对票1,2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553％；反对票1,2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447%；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8％；反对票1,2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553％；反对票1,2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447%；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3、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8％；反对票1,2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553％；反对票1,2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447%；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8％；反对票1,2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553％；反对票1,2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447%；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5、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444,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187％；反对票1,32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81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28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7.6679%；反对票1,3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2.3321%；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6、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7％；反对票1,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491%；反对票1,2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509%；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7、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借款、担保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7％；反对票1,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491%；反对票1,2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509%；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7％；反对票1,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491%；反对票1,2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509%；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9、审议通过《关于开展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8％；反对票1,2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553％；反对票1,2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447%；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8％；反对票1,2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553％；反对票1,2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447%；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33,547,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947％；反对票1,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05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赞成票3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4.0491%；反对票1,2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5.9509%；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

本议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刘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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